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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模
字 

地
段
實
業 0,
向
别
人
有
變
押
等
事
情
及
有
任
一 

何
之
意
外
終
轉
纏
擾
尙
未
淸
楚
者
。
請
向
鄭 

忠
林
理
諭
，
不
涉
鄭
鹿
梅
之
事6
至
於
日
後
」 

該
樓
宅
實
業
之
興
衰
。則
居
州
忠
梅
之
事
。， 

與
鄭
忠
林
徳
町
。恐
後
無
憑
。特
登
報
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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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以
免
後
論
色
此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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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六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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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廿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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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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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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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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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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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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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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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氏
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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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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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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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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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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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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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偉
能
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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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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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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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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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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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錦
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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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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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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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聖
亨
李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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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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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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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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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灼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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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
變
祥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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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榮
康
合
家
仝 
盧
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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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錫億仝 
一
譚
慧
文
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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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動
和
祥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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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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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謝
永
立
期
点
葉
榮
邦
謝
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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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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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崇
禮
局
靄 
一 鳴 

樹
椿
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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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合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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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榮
勳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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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職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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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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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祥
開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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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勳
傑 

励
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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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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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葉
憲
葉
耀
良
學
仝 

合
益
公
箕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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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惠
合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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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美
法
院
判
案
禁
止 

將
華
人
撥
返
香
港 

法
官
同
情
余
永
壽
律
師 

.本
報
訊
。美
國
第
二
巡
迴
卜
訴
法
院
最 

近一 
判
案
。健
移
民
局
不
能
将
車
人
撥
返
香 

港
或
台
濤
。

此一 
消
息
。年H
由
余
水
壽
律
師
透
露 

因
法
院
同
情
華
人
。

本
案
當
事
人
梁
子
。於
一
九
三
九
逃
離 

中
神
。彼
先
往
名
明
尼
加
國
。數
個
月
後
。 

以
避
客
簽
證
於
一
九
五
零
年
到
美
。 

彼
之
答
證
滿
效
後
。移
民
扇
下
令
使■ 

出
境
。彼
乃
以
一
九
方
三
年
難
民
法
案
。申 

詩
在
美
永
久
居
留
。理
由at

破
若
返
囘
出
生 

地
之.中
國
。恐
受
共
鷹
淸
算   

,0 

移
民
局
反 ®
。認 6
梁
子
若
不
能
返
中 

匐
。亦
應
能
返
多
明
尼
加
。移
民
局
定
一
九 

亠八零年四月。將T

解
撥
返
香
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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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.
：柬 

本
會
舘
謹
訂
於
本
年
十
一

下.午
五
時
假
座
新
華
僑
酒
樓
舉
行
六
十
五
週
年 

紀
念
典
禮
同
時
公
宴
統
請 

一

域
多
利
埠
息
寧
陽
總
會
舘
一

全
加
台
山
寧
陽
會
舘
通
訊
處
一

暨
男
女
邑
僑
屆
時
駕
臨
指
示

各
僑
團
領

8̂
刀
光
寵
曷
勝
榮
奉

恭
辭
鏡
屛
字
畫) 

加
拿
大
雲
高
華
台
山
寧
陽
會
舘
同
人
敬
約

附
註 
㊀
凡
邑
僑
每
人
額
捐
紀
念
費
弍
元

㊁
席
金
每
位
叁
元 
其
捐
紀
念
費
五
元
以
王
者
免
收
席
金

十
元 融
上
者
可
偕
同
夫
人
赴
宴

「一
年
滿
八
十
歲
以
上
之
邑
耆
免
收
席
金
欷
迎
參
加
宴
會
但
須
十
月
三
十
日 

以
前
向
本
會
館
書
誇
處
報
名
以
便
編
定
筵
席

每R
下
午
二
時
至
四
時
八
時
至
十
時
有
負
責
人
駐
館
辦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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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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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ne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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